依撒意亞先書知書





A依撒意亞Why"[.v;y>意謂「上主施救」﹐其父阿摩茲﹐其母是一位又熱心又慈祥的女人(依49:15)�﹐先知大約在公元前770~765在耶路撒冷出生和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熱愛他的國家猶大(依1:21~26)﹐他已婚(依8:3)並有兩個兒子﹐舍阿爾雅叔布(7:3)和瑪赫爾沙拉耳哈市巴次(依8:3)�﹐依撒意亞曾在第六章內自述說﹐他受召為先知的那一年是猶大烏齊雅王駕崩之年(740BC)�。依撒意亞與北國以色列的歐瑟亞(歐1:1)及南國猶大的米該亞(米1:1)同時任先知職﹐經歷三代君王﹐即約堂､阿哈次和希則克雅�。由於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幼年時曾熟讀經書。他曾引用過亞巴郎和撒辣(依51:8)､梅瑟(依41:8)､諾厄(51:3)､雅各伯等的歷史(依41:8, 43:11~12)﹐並且還提到了依甸園(依51:3)､索多瑪和哈摩辣(依1:9, 13:19)以及米德揚一役的事蹟(依9:4, 10:26)。由此可見﹐他至少讀過創世紀､出谷紀和民長紀。由本書的第二部份中﹐又可看出先知對聖詠集也有很深的研究﹐因為在他後半部的著作內﹐時常帶有聖詠的回聲。除了他所受的宗教教育之外﹐從他的預言中又可看出他所受的普通的社會教育也相當高深﹐他也略知醫學(依1:9; 38:21)。他對鄰國的風俗､宗教和政治也相當的認識(參依13~23章)。依撒意亞時常與朝中官員彼此親密周旋(依7:22, 36~39)﹐可以斷定﹐他至少是一位貴族﹔因而他在社會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依撒意亞的使命經歷可分為四個時期﹕1. 對社會的批判時期(Social Criticism)(依2~5章)﹐2. 敘利亞�厄弗辣因戰役(Syro~Ephraimite War)(依7~9章)﹐3. 反抗亞述(Anti~Assyrian Rebellion)(依10~23章)﹐4. 反亞述聯盟和耶京被圍(Anti~Assyrian Rebellion and Jerusalem�s siege)(依28~32:36~39章)�。





B歷史背景


B1第一依撒意亞﹕


依撒意亞所生活的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在約堂為王時﹐人民過著是奢侈､淫靡､拜邪神等的生活﹐而近東的政局變幻無常﹐猶大常被轉入漩渦�。烏齊雅為王的時代,﹐耶路撒冷是個安享幸福的時代。各國都平安無事﹕大帝國(埃及和亞述)都在整頓國家內部的事﹐以色列王國處於政治安定和和平幸福的時期。但是在公元前740年前後﹐時局大為轉變﹐亞述帝國開始出征﹐災禍即將臨頭﹐各國都面臨此一威脅﹐國王猶豫不決﹕彼此聯合抗衡﹐或者先進頁納稅﹐暫作附庸﹐以等待時機﹖實在難以決擇。那時依撒意亞被天主召叫及被派遣作祂的使者�。到阿哈次時代﹐阿蘭(Aram)的君王勒斤(Rezin)和北以色列的君王培卡黑(Pekah)聯軍攻打南猶大的耶路撒冷﹐以期迫使阿哈次與他們聯手對抗亞述﹐或至少在南猶大﹐選立一位與他們合作﹐並且對他們沒有威脅的君王(依7:6)﹐以免他們在扺抗北亞述的進襲時﹐南猶大會從南面攻擊他們﹐使他們夾在中央﹐以至腹背受敵。對於這次戰爭﹐歷史學者稱之為「敘利亞�厄弗辣因戰役」。阿哈次在面對阿蘭和北以色列兩國的圍攻時﹐即使依意亞先知因上主的名勸他不要向亞述求助﹐更指出天主答應給予他一個徵兆以確保他國家的安全﹐可是﹐阿哈次王仍然去向亞述求助(列下16:7~9)﹐而拒絕向上主要求徵兆。雖然如此﹐先知他提出厄瑪奴耳WnM'[i的徵兆﹐以保南猶大的安全。不過﹐在此同時﹐他也對阿哈次出災禍的警告。�北國曷舍亞王拒絕向亞述進貢﹐更與埃及聯盟﹐以圖脫離亞述。亞述王沙耳瑪乃(Shalmaneser 727~722BC)﹐撒爾貢(Sargon 722~705BC)興師問罪﹐圍攻撒瑪黎雅﹐三年之久﹐城陷﹐以色列民被放逐亞述(722BC)﹐北以色列亡。此時﹐南大阿哈次還未祈求天主加以援手﹐他著點在於政權安逸﹐因為新亞述王撒爾貢正積極打擊反阿述的阿蘭聯盟�。希則克雅王繼承阿哈次為猶大王(721~693/716~687)�﹐他是一位敬畏天主的君王﹐他帶領猶大進入宗教改革年代(列下18:4, 22)﹐他廢除了由阿哈次引進的異教敬禮﹐宣告全以色列上下在耶路撒冷聖殿向雅威舉行逾越節慶典(參編下30章)﹐希則克雅對外除了保守中立外﹐對內則鞏固耶京的防禦工事(參依22:10, 德48:19)﹐整頓經濟﹐充實國庫(列下20:13)﹐並鑿隧道引城外基(Gehon)之水入城至史羅亞(Siloe)﹐以防戰時缺水(列下20:20, 編下32:30)。希則克雅在外交上一個最重要的因是埃及劫力在其二十五王朝下復興。亞述劫力在西方擴張對於埃及是一個威脅。在自衛的前題下﹐埃及試圖利用猶大及其鄰近諸國作為他的緩衝國家﹐於是極力鼓勵他們反叛亞述﹐希則克雅性情軟弱﹐參與反亞述的聯邦聯盟﹐惹了亞述王撒爾貢怒氣﹐率領大軍﹐進入了猶大。希則克雅退出了聯盟﹐而因此沒有受亡國之禍。但於702BC希則克雅卻正式同埃及結為盟國對抗亞述。結果埃及亞述王撒乃黑黎布(Sennacherib)大敗﹐亞述王於是回兵進侵猶大﹐佔據了不少的城市﹐並將耶京加以包圍(見列下18:13, 編下28:12)。散乃黑黎布的年鑑上有著這場勝利的報道導�。希則克雅見大劫已去﹐祇有投降納貢﹐以保耶京(列下18:14)。�在這期間﹐依撒意亞先知的任可說是達到登峰造極之點。他曾預告北國以色列的喪亡(依28:1~6)﹔亞述帝國的滅亡(依30:27~33)﹐希則克雅時代﹐先知亦曾預言聖殿必得保存﹐同時也預言亞述的慘敗(依36~39, 參照列下18:13~20:19, 編下32)。�





B2第二依撒意亞


南國猶大被放逐到巴比倫的那些民間菁英份子在異國己渡過了很多年﹐他們心中並沒有多大回國的希望﹐而各人適應著當地的環境在謀生﹐倒也能過著一個小康的生活。巴比倫王國好像堅強隱固﹐在拿步高王有之日﹐不會有甚麼問題。只是在他去世之後﹐國基才開始動搖。巴比倫有一位昏君叫納波尼杜(555~539BC)﹐被波斯王居魯士(Cyrus)輕易地打敗﹐他對巴比倫王從前擄到巴比倫的其他民族寬大為懷﹐尊重他們各自的宗教信仰﹐並允許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538BC)。�





B3第三依撒意亞


部份以民回國後重建聖殿和國家時代的背景﹐應是在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時代﹐第三依撒意亞先知書預言的題材不再是迫切地渴望拯救及返回故土﹐乃是論及社會生活上悲傷的景況﹐瑣事﹐及爭吵。壞領袖的缺點(依56:9ff)﹔混合主義的趨勢和偶像的敬拜(依57:3ff, 65:1ff, 66:3ff)﹔反對重建聖殿的議論(依66:1ff)等。�





C作者問題


公元1775年前﹐學者多認為依撒意亞先知書全書66章均是由一個人所寫成的﹐這人就是歷史上的依撒意亞先知。直至1775AD﹐德國人Doderlein和Eichhorn發現﹐依撒意亞先知書第1至39章大部份是指亞述帝國(約833~611BC)﹐而從第40章開始﹐很清楚地指巴比倫帝國的末期和新興的波斯帝國(約540BC)。無怪乎兩位學者都指出1~36章是屬於主前8世紀的第一依撒意亞﹐而依40~66章則屬於主前6世紀的第二依撒意亞。


1892BC﹐另一位學者Duhm﹐更把主前540年的第二依撒意亞與主前500~540年之間﹐即期後的波斯帝國第三依撒意亞分開。此種分法﹐除了基於歷史理由外﹐還有語言上的理由﹐第一依撒意亞精練的標準希伯來文有別於第二依撒意亞較差的希伯來文。最後﹐還有神學和精神價值觀的不同﹐即第一依撒意亞視天主為君王﹐祂坐在寶座上﹐並以達味皇朝的權力來統治人民。但第二依撒意亞則宣告﹐ 天主是軟弱的天主﹐衪透過自己受苦的僕人來救贖人類。這些不同點都顯示出全書66章是由三個或三組不同的作者﹔無疑的﹐都是先知的弟子﹔在三段不同的時期所寫成的。�





D第一､第二及第三依撒意亞先知書字眼共同點�





主題�
第一依撒意亞(1~39)�
第二依撒意亞(40~55)�
第三依撒意亞(56~66)�
�
凱旋的默西亞�
7~12�
40:5,9; 52:13~15, 53:10~12�
�
�
至聖的天主坐在高座上�
6:1�
�
57:15�
�
缺乏虔誠的敬禮不能悅樂人心�
1:11~20�
�
58:3~12, 66:3~4�
�
遺民必得救�
1:27, 4:2~3, 6:13�
48:9,19�
65:8�
�
天主的聖者�
6:3, 12:6, 30:11, 37:23�
40:25, 41:14, 43:4,14~15, �
�
�
豎起旗幟�
5:26, 11:12, 13:2, 18:3�
49:22�
62:10�
�
除去石塊�
5:2�
�
62:10�
�
上主親口說的�
1:20�
40:5�
58:14�
�
殘花�
28:1,4�
40:7~8�
�
�
頭巾�
3:23�
�
62:3�
�
辣哈布�
30:7�
51:9�
�
�
荊棘�
7:19�
55:13�
�
�
喜樂�
13:22�
�
58:13�
�



E神學思想


E1論天主及其計劃與作為


E1.1天主的神聖性


	神聖的vAdq'全書出現了36次﹐神聖性就希伯來文來說﹐含有非常廣闊和深入的意義﹐可同時解說「聖善」､「聖潔」､「超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等。「聖､聖､聖」(依6:3)﹐即至聖的天主(依5:16)﹐是「萬軍的天主」tAab'c. hw"hy>(依6:3,5)﹐稱天主為「萬軍的天主」意謂全能的天主管理一切人的命﹐然而惟獨選了以色列人﹐為把這拯救全人類的計劃踐諸實行。為此以色列民有恭敬上主和向萬民宣講上主的光榮的任務。以色列民應當以聖善的生活﹐恪守盟約﹐特別度信仰的超越生活﹐忠信於聖善的天主。可是以民是罪惡深重﹐惡貫滿盈的百姓(依1:4)。以致梅瑟早已恐喝他們的懲罰�國破家亡(申28:47~68)﹐必降臨在他們身上。


稱天主是「以色列的聖者」laer'f.y vAdq.(這詞在此書用了27次)﹐先知稱天主為「以色列的聖者」﹐意思是上主將自己僅啟示給了選民﹐選了她為向萬民宣傳自己的光榮﹐藉著她實行拯救全人類的計劃。祂是「全世界的天主」#r,a'h'~lk yhel{a/(依54:5)﹔是「創造者」(創造arB這詞在此書用了16次)﹐也是「救主」[vy(這詞在此書用了13次)。祂的尊威﹐連「色辣芬」天使也不敢正面仰視(依6:2)﹐污俗的世人﹐更不可親眼目睹(依6:5)。凡接近祂的人﹐都得聖潔自己(依6:7)。按先知所懂得的上主的聖善﹐在天主與任何受造物之間﹐不但有一種天壤之別﹐尤其天主的超越性﹐超出一切萬有之上。難怪依撒意亞一想到看見天主必定要死的思想(依6:5, 參見出19:21, 30:20, 民13:22)。因為凡屬於祂的一切﹐都是「聖的」﹐如聖言(29:23)､聖臂(52:10)､聖神(53:10~11)､聖山(11:9;56:7)､聖城(48:2;52:1)､聖殿(62:9)､聖所(63:15)､聖日(58:13)､聖路(35:8)､聖君(43:28)､聖善的苗裔(6:13)､聖潔的民族(62:12)。


正因為天主是至聖的天主﹐他不能容忍罪惡的存在﹕他利用外邦民族(10:5)懲罰不聽從祂教導的以民﹐向他們大發雷霆(5:24, 1:4)﹐掩面不看他們(57:17)﹐盡情伸張祂的公義(5:24, 9:12,16,20, 10:4)﹐叫他們飲盡震怒之杯(51:17)。可是﹐祂也懲罰外邦人的罪惡﹕對厄弗辣因和大馬士革(7:7~8, 17章)､摩阿布(16:13~14)､提洛(23:1~24)､亞述(10:16~19, 17:12~14, 37:21~38)､巴比倫(13:19~22, 47:1~15)和埃及(19:1~17)發洩祂的義怒。不但如此﹐尚且﹐將有一日~~「上主的日子」(2:9~22)�祂還要審判萬民﹐使自己備受頌揚(24)﹐因為祂是唯一的神﹐唯一的主宰(43:11, 45:5~6)﹐萬民在祂面前好像烏有﹐在祂看來只是空虛淨無(40:17)﹐任何事物都不能與祂相比(40:18~26)﹕祂因正義而受尊榮﹐因公正而自顯為聖(5:16)。�





E1.2宗教的墮落(5:24, 2:6~8, 8:19)


	熙雍先前是忠貞的城邑(1:21)﹐現今卻成了負恩背義的(1:2~3)。忠信的淨配變成了淫蕩的婦人﹐就是說離棄了自己的淨配上主(1:4,21, 3:8, 5:24, 17:8~10)﹐而歸依了外教人的邪神(2:6~8, 8:19)。他們雖然仍奉獻祭祀﹐也行各種宗教儀式﹐但他們僅是用唇舌讚揚上主﹐心卻離祂很遠(29:13)。





E1.3道德的墮落(9:16, 28:7, 10:1, 3:9, 1:23, 32:5, 5:20)


	大凡墮落的人﹐不僅是宗教上的﹐而也是道德方面的﹐因為「他們侮慢以色列聖者的教令」﹐所以對世人﹐更加侵害他們的權利。先知在5:8~25中指摘自己的人民敗壞正義和社會道德。在先知書前半部中屢次控訴國家和宗教的領袖人物﹐他們或因惡表給與下不良的影響﹐或壓榨屬下﹐或沒有善理人民﹐因為受了賄賂的蒙蔽﹐剝奪窮人､孤兒和寡婦的權利﹐為此﹐先知稱他們為賊人的幫兇(9:16, 28:7, 10:1, 3:9, 1:23, 32:5)。他們如此顛倒是非﹐善惡不明﹐所以先知責罵他們﹕「說惡為善﹐說善為惡﹐以光為暗﹐以暗為光﹐以苦為甘﹐以甘為苦」(5:20)。依撒意亞十分明瞭人民､官吏和貴族人的污點﹐對婦女們的放蕩淫亂﹐他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勇敢地揭穿他們的狂妄行為﹔另一方面他也很明悉﹐當時王室所走的路線﹐十分邪曲﹐離開了西盟約的精神﹐只圖小利﹐置猶大於厄運而不顧。





E1.4上主自有祂的旨意


	依撒意亞先知竭盡所能﹐要把全以色列﹕即先勸達味的後裔而至於以色列每一份子﹐都把他們領向上主。猶大王室和其臣相的政治並外交政策更使先知想到天主的旨意。阿哈次願意與亞述締結同盟﹐目的是以脫離亞蘭和厄弗辣因的壓迫﹔希則克雅多次簽署反亞述聯盟。猶大的諸君王和其臣相的用意是避免當前的難﹐然而這用意卻違反了以色列民與上主所立的盟約。依撒意亞因著人們的這些暫時虛幻的陰謀詭計﹐更深思究天主的旨意﹐他因天主的光﹐照也洞悉祂的旨意。上主是有祂自己的旨意的。(7:7, 8:10, 14:24~27, 19:12, 23:8~9)





E1.5天主是全能的


	厄瑪奴耳是實行上主旨意的特殊代理者﹐所以先知稱他為滿被「超見和剛毅的神」(11:2)﹐即充滿了上主的神﹐凡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上主無不參預其中﹐祂在冥冥中時常主宰人類的歷史﹔祂自己的計劃都一一實現﹐由歷史上可以證明。「這實現的計劃」﹐即稱為上主的「作為」或「化工」或「功業」(參閱5:12, 19, 10:12, 28:21, 29:23)。這樣的化工像由天主神智中所射的光輝(28:23~29)﹐是聖的﹐像耶路撒冷的聖殿顯示天主的神聖(29:23)﹐也是超卓而奇異的﹐如此奇異﹐以致叫人們看著天主的作為似乎是違反正理(好像天主攻擊自己的百姓)(28:21)。





E1.6上主的計劃是沒有障礙的


	上主的計劃在實現之時﹐是不能改易和不能錯誤的﹐也沒有能阻礙祂的(5:19, 7:7, 19:17)﹐其伸展性是普遍的(14:26~27)﹐所以如此者﹐因為天主只有一個﹐外邦人的神祇是「無有」﹐雅威是萬有的主宰。祂既然是唯一的､至聖的､公義的主宰﹐因此祂有祂的計劃領導人類的歷史(10:6)﹐也有能力付諸實行(55:11)﹐人的任何計劃都不能破壞它(8:9~10)﹔尚且﹐相反祂的計劃行事的人﹐必遭失敗(30:1~3, 31:1~3)﹐因為在祂奇妙的措施面前﹐智慧要消失﹐賢者的聰明要隱退(29:14)﹐祂的心思超乎人的智力之上升28:29, 55:8~9)。祂的計劃多次藉著歷史的演變而實施(7:18~20, 9:10~11, 10:5~6, 45:1)﹐對祂的計劃﹐我們只有全心信賴﹐才能屹立不搖(7:9, 28:16, 30:15)﹐即使事態的演變好像能推翻這個計劃﹐也得堅信不疑(7:4~7, 37:6~7)。這個「信」字﹐就是宗教生活的基礎(7:9, 57:13)。�





E2選民的改過遷善起於信仰


按照依撒意亞﹐信仰的本質﹐消極方面是擯棄一切人為的方法﹐就像和亞述(10:24)或與埃及締結盟約(30:31)﹔或拒絕與其他國家的軍事同盟(14:32, 18:1~3, 20章)﹐停止任何外交的政策(30章)﹕總而言之﹐就是任何軍事和政治的準備和部署﹐都與上主的盟約不能相容(22:9~11, 31:1~3)。信仰不依仗自己的力量(30:16)和人為的機智(28:9~13)。積極方面﹐信仰使人們承認國家政治的罪過﹐按西乃盟約來解﹐實在是違犯上主的行為﹔信仰還要引人民改過遷善。信仰是恒一不變的﹐而且應有堅固不移的信心﹐相信唯獨上主會拯救自己的人民。人因著信仰不顧一﹐切完全將自己委託於天主的聖意去管制﹐其本人也甘願滿全天主所要求的一切。先知向阿哈次要求這樣的信仰(依7:10~11)﹐但這昏君完全拒絕﹐用熱心和虔敬的屏風來保護自己﹕「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依7:12)。這本是一句值得稱讚的話﹐但先知似乎體會到話中有話﹐因此氣惱地說﹕「你們使人厭煩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厭煩嗎﹖」(依7:13)。事實上﹐試探天主及接受天主所給的一個記號是不同的兩回事。在聖經的傳統裏﹐向天主要求一個記號來證實自己從天主所接受的一個使命﹐並不是一件壞事(參見出3章, 民6:36~40)。那麼這裏接受天主所提供的一個記號﹐更沒有甚麼不對了。當然﹐接受記號﹐就得按照記號所指的方向行事﹐並遵行給予記號者所作的一切要求。也許正是這一點﹐阿哈次才不肯接受依撒意亞所許的記號﹐因為阿哈次心早已有自己的打算來解決目前的困境﹕請亞述王來幫忙(參見列下16章)。依撒意亞先知亦向希則克雅要求這信仰﹐這位虔誠的君主﹐以及耶京的民眾都發了這樣的信德﹐結果很是奇異﹐耶京安全無恙﹐脫免了散乃黑黎布軍隊的劫掠。所以﹐信仰不僅是明悟的作用﹐也不只是依恃之心﹐而是人或選民時常而壯烈地依附天主的整個傾向。信仰的直接對象﹐按歷史的背景不同﹐而隨之亦異﹐但就其內在的性質而論是上主的話和許諾。此種信仰的效果是屬於心理方面的性質﹐就是「安靜」和「寧靜」(7:4, 28:16, 30:15)﹐共享天主所有的平安(18:4)。凡有此信仰的人﹐毫無所懼﹐也不必灰心喪志﹐他的信心堅如磐石。信仰主要效果是有關末世論的﹐就是因著這信仰﹐天主的國或說神權政體必要永存。若是忠實遵守西乃盟約﹐達味的朝代必永存不替﹐國家也必將強盛﹔信仰最終的效果是得救﹐信仰為得救是必然而不能不有的條件。�


E3論懲罰背離上主的民眾


按依撒意亞所指﹐違犯信仰的罪是驕傲﹕因這罪﹐一個人不拘他是以色列民或是外邦人﹐不論他是直接相反天主﹐或是對天主毫不關懷﹐只尋求自己現世的福﹐利不顧他人的權益。這樣的驕傲﹐在個人方面應受的懲罰是﹕除掉他的福樂(3:18~4:1)﹐遭受飢荒和被俘(5:13)﹔這驕傲﹐在猶大國方面當受的懲罰是﹕無政府的混亂(3:5~7)﹐國土的被蹂躪和荒涼(7:17~25)﹐飢餓､艱難､黑暗(8:21~22)﹐亞述人的侵略(8:5~8)﹐耶路撒冷的被圍和荒蕪(29:3, 31:4, 32:13)﹐充軍和神權政體的澈底破壞﹔這對達味王朝外表的光榮來說﹐確是驕傲的悽慘後果。上主是普世萬民的主宰﹐凡不服從上主命令的民族﹐雖不像與之結約的以民﹐那末窮凶極惡的民族﹐也是上主的屬民﹐他們驕傲的罪也應受懲罰﹐如對厄弗辣因和阿蘭(7:7~8, 17章)﹐對摩阿布(16:13)﹐對提洛(23:1~4)﹐對亞述的軍隊(10:16~19, 17:12~14)﹐對散乃黑黎布(37:21~38)﹐對巴比倫(13:19~22, 47:1~2, 11)的榜樣便是。亞述和巴比倫是上主洩怒的鞭杖﹐藉以懲罰有罪的人民﹐但是她們越過了當行的界線﹐因此她們也要受上主的懲罰。�


E4論選民中的遺民和其復興


亞述的壓迫和巴比倫的充軍的目的不是為殲滅而是為淨化選民﹐先知用了濁銀必須在爐中煉淨的比喻(1:22~25)﹐又如污穢的衣服必須洗滌(4:4)﹐為達成這個目的天主選當的方法(28:27~29)﹐幾時淨化成功﹐懲罰立即停止(28:24~26)。在淨化期內﹐惡徒敗類盡被剷除殲滅(1:28, 13:11, 33:14)﹐所餘下的殘存遺民﹐要形成新的和光榮的熙雍的聖善苗裔(6:13)。在天主的計劃中﹐最大的計劃就是「再造」和「救贖」子民(40~66章)。因此﹐祂雖因了他們罪惡(57:17)﹐在怒氣中打擊了他們﹐卻又在慈悲中憐憫了他們(60:10)﹐目的只是為煉淨他們(48:9~11)﹐好保留一些遺民(4:2~3)﹐這些遺民的生活已沒有宗教和倫理的惡習﹔淨化了的人民要擯棄邪神偶像(27:9, 30:22, 31:7)﹐要忠於上主(1:26)﹐再沒有昏愚盲啞的(29:18)。反之﹐他們的眼要瞻仰一位導師﹐耳朵要聽他的教訓﹐也要服從他的命令(30:20~21)。這位導師就是﹕天主要在熙雍放一塊精選的石頭作基礎(28:16)﹐它就是由葉瑟出生的一枝嫩枝和幼芽(11:1, 4:2, 6:13)﹐即由童貞女誕生的厄瑪奴耳(7:14)﹐他將宣佈上主慈恩的喜年(61:2)﹐贖回百姓的殘存者(11:11)﹐使他們獲得新出谷(43:18~21)﹐以「上主僕人」的身份(52:13~53:12)﹐作代罪的羔羊﹐使他們得到安全與痊癒(53:5)。那時﹐將有新天新地(65:17)､新的京城(60章)和新的子民(66:7~17)﹐這子民不再只是以色列﹐而是萬國萬民(56:1~8, 66:18~23)﹐因為在至聖天主的計劃中﹐他是萬民的光明﹐使天主的救恩達於地極(49:6)。�


E5論默西亞神國


依撒意亞先知書前半部(1~39章)所描繪的默西亞形像﹐與充軍前的政治狀況十分合﹔那時達味王朝還是在興盛的時期﹐因此將默西亞的形像繪得像一位超越達味和撒羅滿的君王。他充滿上主的神﹐他以正義不僅管理選民﹐而且也管理萬民。本書的第二部份﹐因猶大已滅亡﹐因此對默西亞所描繪的像是絕的一位先知。他比其他的先知更充滿上主的神﹐他不僅向萬民宣布上主的真道﹐也向萬民宣佈。他更以自己的苦難和死亡賠補世人的罪﹔使他們與天主和好。所以在默西亞一位內具有兩種形像﹕即厄瑪奴耳和上主僕人的形像﹔有正義和平的君王形像﹐也有傳福音和殉難的先知形像。


在厄瑪奴耳君王統治之下﹐ 十二支派分裂為二國的悽慘狀況將要消滅﹐而合二為一﹐重歸舊好(9:5~7)﹐耶路撒冷要成為正義的京都﹐忠貞的城市﹐那裏的官吏﹐像古時一樣﹐都善良公正﹐秉持正義(1:26, 22:20~23, 28:6, 29:20~21)。厄瑪奴耳國的新國民不與歷史的以色列人相同﹐因為這些國民是由貧苦人集合而成的。那些將要住在熙雍的人﹐即指那些要在上主那裏尋求歸宿的人(30:19)﹐都是忠貞的﹐都是淨化的遺民。這些忠貞的人民以信仰互相結合﹐把默西亞比作殿宇的基礎(28:16~17)﹐而忠貞的人民就是殿宇基礎上所修建的石頭。此比喻證明友的結合不是因血統﹐也不是因種族關係﹐而是因信仰而互相結合。厄瑪奴耳的國度將是正義和平的世代﹐在這國度裏人們要表現上主的聖善﹐上主也將是自己信眾的導師(30:20)﹐那時要停息兵戈﹐奠定永固的和平﹐默西亞作超卓的「和平之王」(9:5~6)。因此﹐萬民都要奔向天主的聖山熙雍﹐去聽上主的法律和真道﹔享受和平之樂(2:2~5)。上主降福熙雍﹐祝福此處﹐使散乃黑黎布的軍隊不得攻破(10:28~34)。在此聖山上﹐默西亞的理想的聖化必要實現(4:4~5, 11:9)。以色列的遺民和末世紀的聖善之人是熙雍的國民(4:3, 30:19)。按先知所說﹐萬民都要往朝熙雍山1﹐就如以色列民每年來熙雍過逾越節一樣(30:29)。


默西亞另一方面的稱呼是「上主的僕人」﹐好像是天主之國的宣講福音和救贖人民者。依撒意亞充滿天主聖神默觀了未來的事﹐因天主的光照除了看見亞述和巴比倫的壓迫之外﹐也見了藉波斯居魯士拯救巴比倫的充軍﹐另外還見了一位先佑和殉難者奧妙的形像﹐他不是拯救以色列和萬民擺脫人的壓迫﹐而是救他們解脫罪惡的奴役。那奧妙的形象即是「上主的僕人」。天主不但在拯救以色列民的事上要獲得光榮﹐而特別在上主的僕人救人解脫罪惡的事上要獲得光榮。此僕人要給以色列和萬民宣講上主的真道﹐ 上主在他內並藉他要與人類締結新的盟約。第一個西乃山的盟約﹐以梅瑟作中保僅是與以民立定的﹔新的盟約要藉上主的僕人作中保與全人類締結(42:6)。此僕人給人類的救恩完全是精神的﹐特別拯救人解脫罪惡。使以色列民困厄的黑暗､牢獄､盲啞等都是罪惡狀態的象徵(42:7)﹐人不能獲得升天的救恩﹐除非人先歸依天主與天主和好﹐因為羊群的四散迷途是指他們遠離天主。為叫以色列和萬民同天主和好﹐此僕人要受前所未聞的刑罰和極其悽慘的死刑。因為祂要藉此僕人的苦難使世界與自己和好﹐這是個玄奧神妙的事。�


E6論新熙雍


在依撒意亞先知的神學觀中﹐熙雍佔有特殊的位置。因為以色列的天主在耶路撒冷設立了自己住所﹕聖殿。為依撒意亞而言﹐一切來自聖殿﹐他的聖召便是在聖殿中得到的。此外﹐君王體制也藉著聖殿得以維持﹐因為君王是在聖殿中受敷。最重要的是因為以色列的聖者住在聖殿中﹐這是依撒意亞常用的一個典型的說法(見1:4, 5:19,24, 6:3, 8:13, 10:17, 20, 30:11~12, 15, 31:1)。以色列人每年在慶節之日﹐特別在逾越節﹐都上熙雍山﹐在那裏集合﹐共同讚頌天主。那些虔誠的信徒用了很明顯的比喻﹐自稱為熙雍的兒女﹐亦以熙雍為他們的母親﹔那虔誠信徒的會眾集合在熙雍山上﹐形成了上主的百姓﹐是上主所愛的聖民﹐上主待她猶如淨配﹐因此又產生了另一種比喻﹐不僅稱熙雍為「信眾的母親」﹐而且進一步稱她為「上主的淨配」。在世界上天主之國的建立與其廣傳於普世各地﹐先知稱之為萬民的新集會(2:1~5)。萬民齊集於熙雍﹐為領受天主的法律﹐並為聆聽天主的教誨。因此﹐熙雍不僅是以色列人的母親﹐而且也是「天主的以色列」﹐即萬民信眾的母親(詠87)﹔總而言之﹐熙雍成了人類宗教的中心﹐是未來天主之國在世的京城﹐是默西亞君王的京都。





F訊息





F1第一依撒意亞


F1.1雅威是唯一的天主(1:1~12:6)﹕依撒意亞將雅威表達為「以色列的聖者」。在依撒意亞被天主召叫的神視中﹐他見到天主的光榮､神聖性和天主神聖的王國。天主有如宇宙的帝王威嚴地坐在寶座上﹐接受「色辣芬」 的崇拜﹐高唱聖﹗聖﹗聖﹗而這個先知被召叫的神視中的描述位置並不好像其他先知的被召在其先知書中之開端如耶肋米亞先知(耶1:4~19)或厄則克耳先知(則2:1~3:15)而這篇描述是放在「審判神喻」(Oracle of Judgment)和「解放神喻」(Deliverance Oracle)中。一至十二章好像是一塊三折版﹐描繪著三塊圖版。


�


��以民的罪惡﹐天主的審判和  先知神視


以民的希望				以色列的聖者	審判和希望的神喻


1~5章						第6章		第7~12章








每塊圖版都對另一塊圖有關連。但是中間的圖版幫助我們更能了解其他的兩個神喻。第一塊圖版介紹雅威的神聖性､祂神聖的王國和審判。中間的圖版解釋為何依撒意亞完全被雅威的神聖和王國所吞噬。而第三塊圖版指示出偉大神聖的君王不是出於現世的猶大､以色列､亞蘭和亞述的王國。





F1.11先知的被召之訊息(6:1~13)


這召叫的描述最重要的訊息是先知在神視中目睹天主的神聖性﹐祂的國的建立和祂對人類的審判先知見到了偉大的君王�上主yn"doa]Adonai(6:1, 1:24, 3:1, 10:33)﹐宇宙的主人。偉大的君王坐在高的御座上(6:1, 詠99:5, 132:7)。色辣芬在祂左右歌詠著萬軍上主的神聖。這樣的場面就好像昔日天主顯聖的時刻(參閱出19:16, 40:34~35, 列上8:10~11)表達出天主的光榮﹐如地震和冒煙的情景等。這個召叫的片段就是介紹出依撒意亞的上主﹐祂是偉大的君王､宇宙的主人､萬軍的上主﹐祂是唯一而神聖的﹐祂將祂光榮的國延伸到祂的受造物。以色列的聖者就是君王(6:5)。





F1.12審判和希望的神喻(1:1~5:30)


依撒意亞當天主的使者﹐他宣佈一個新的紀元將會出現﹐並會邀請遺民去迎接偉大的君王。依撒意亞呼籲人們悔改﹐去迎接聖潔﹐寬仁､正義､忠誠､熱愛和平的君王。在審判後上主將懲罰和消滅惡人﹐但天主仍會讓聖善救恩的種籽生存在殘餘的人民中(6:13)。因此﹐先知稱那犯罪的民族為「愚蠢的孩子」(1:2~4)､「反叛的城市」(1:21)和「荒蕪的葡萄園」(5:1~7)。天主會在「上主的日子」中施行審判。上主的子民�義人不需要害怕這日子的來臨﹐因為他們會享受自己行為的果實(3:10)﹐他們會成為新熙雍的子民。(參閱1:26~27)。





兩個王國結構的對比


雅威的王國�
現世的王國�
�
神聖的�
自治的�
�
光榮的�
驕傲的�
�
祝福的�
自我保護的�
�
萬王之王�
自我擢升的�
�
(參見2:11, 17)�





F1.13審判和希望的神喻


厄瑪奴耳WnM'[i意謂「天主與我們,同在」﹐在新舊約聖經中共出現過四次﹕三次出現於依撒意亞先知書(((7:14, 8:8, 8:10, 瑪1:23)�。要了這段有關厄瑪奴耳的徵兆和司瑪奴耳的經文﹐必需從默西亞的角度來看。不過﹐這角度包括了兩個幅度﹐一個是現在的幅度﹐即事件發生當時的默西亞﹔而另一個則是將來的幅度﹐是指向未來默西亞。這裏所說及的厄瑪奴耳﹐在歷史的進展中﹐是承接著默西亞乃「永遠的君王」的思想﹐它是跟隨著天主藉納堂對達味的許諾﹕「要鞏固他後裔的王位直到永遠」（撒下7:8~16）因為南國猶當時正處於亡國危機﹐猶大正需要天主的仁慈的照顧。而天主給了這個徵兆﹐表示祂仍持守祂對達味的許諾。另外﹐先知所說的那個要稱為厄瑪奴耳的小孩﹐應是阿哈次的兒子�希則克雅。這意味著南國猶大的達味王朝也會因他的登位而得以延續�。天主保護了猶大(8:8, 10)﹐祂對大馬士革和撒瑪黎雅開始施行審判﹐另外仁慈的上主仍然期待著猶大的悔改﹐如果她仍冥頑不靈﹐不知悔改的話﹐祂也會對她施行正義的審判﹐而對遺民施行救恩。厄瑪奴耳的神喻表示出天主對反叛者施行正義的審判而施救恩於忠信者。厄瑪奴耳預言了正義的苗芽將是一位保護者和解放者更是一位神聖的戰士�。





F1.14雅威､默西亞和遺民


雅威派遣默西亞帶領新的子民進入祂的王國。跟據依撒意亞先知的思維﹐默西亞是﹕a. 出自達味的後裔﹔b. 擁有上主的神﹔c. 和天主有著「父和子」的關係﹔d. 帶領天主的子民進入一個空前無比的和平､繁榮和正義的王國﹔e.建立一個新的社會(9:2~7, 11:1~9)。完美的默西亞就是天主對達味神聖的許諾﹐�因為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默西亞的名字叫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萬軍的上主的熱誠必將完成這事(9:5~6)。他是天主的僕人﹐達味的兒子(11:1, 路1:32~33, 默22:16)﹐他被授予上主的神(11:1~4, 路3:22)。厄瑪奴耳(7:14, 參閱瑪1:22~23)將會帶給所有的受造物普世性的和平。邪惡將會被消滅(11:4~8, 路2:14, 默19:11~16)。默西亞王國會帶給人類光明和幸福(參閱9:2, 路1:78~79, 格後4:6)。這個幸福的王國是屬於對上主懷有希望的遺民(8:17, 10:20~21)。他們是純潔和更新的一群。因著對上主的希望﹐他們獲得了默西亞君王受到上主的祝福(9:2~7, 11:11~12)�。





F1.15上主的日子


依撒意亞先知用神喻來對世上的各國宣佈上主的日子是來審判天下萬國的﹕對巴比倫的審判(13:1~14:23, 21:1~10)﹐亞述(14:24~32)﹐ 摩阿布(15:1~16:14)﹐大馬士革(17:1~14)﹐雇士/埃及(18:1~20:6)﹐厄東(21:11~12)﹐刻達爾(21:13~17)﹐耶路撒冷(22:1~25)和提洛(23:1~18)。上主的日子是遺民和外邦人的希望(14:1~3, 32, 16:5, 18:7, 19:18~25, 23:18)。上主的日子來臨是威嚴可佈的(24:3~4, 10~12, 19~21)在依撒意亞先知的小默示錄的信息(24:1~27:13)中預示了世界窮盡的猶大滅亡(24:1~16b)﹐暴虐者的沒落﹐刻烈的災難﹐以色列的幸運(24:16c~23)﹐熙雍未來的光榮﹔萬民歸化﹐以色列的信仰獲得保障﹐不再受侵略(25:1~12)﹐熙雍信賴上主(26:1~6)﹐在困苦中﹐義人希求天主的保護(26:7~19)﹐天主預許救恩(26:20~27:6)﹐以色列的敵人要徹底消滅﹐但以色列在經過考驗獲得復興以後﹐從天下各國歸來﹐在熙雍山上相聚敬拜上主(27:7~13)�。





F2第二依撒意亞


F2.1創造論


希伯來人首先知道的是﹐上主是把他們從埃及�「奴役之家」解放出來的救主。以色列民被放遂時加入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創造神話圖像來描述上主的創造﹔再加上他們在此之前已有所見聞述人和客納罕人對偶像的敬禮。第二依撒意亞就是這樣就地取材來加入神話圖像(參見51:9~10)來宣示上主對宇宙的絕對至高權。依撒意亞強調上主才是歷史真正的主宰(40:12~26)。這也是第二依撒意亞有關創造的一個特別思想的形態﹐他不認為創造是一件在自身完成的工作﹐而是上主在歷史上所行的第一件奇蹟﹐且是祂將要施行拯救的有力證據。上主是宇宙的創造主﹐也是以色列的造化者﹔因為上主不僅使這民族和其他的民族並存於世﹐而且特別地揀選和救贖了以色列。當知說上主是以色列的造化者時﹐他指的是上主在歷史上的行動﹐即以民的出谷﹔這樣先知的文字使用上﹐「創造」和「救贖」是兩個同意的詞句。上主將自己的力量通傳給那期待祂人(40:23~31)。祂遠勝巫士和智者﹐是祂派遣牧人去屐行祂的計劃(44:24~28, 45:12~13)。居魯士的出現再度與創造的報導相連(48:12~15)。先知也以創造的神話的圖像記述出谷事件﹐使創造和以色列的歷史連上關係(51:9~10)。看來上主的勝利並不在於制服巨龍�這是神話﹐而是在祂百姓的救援道路上祂輕而易舉地挪開了自然界的障礙。在以色列歷史裏﹐祂才是造物主﹔創造的信仰﹐並不只是基於歷史以外的神話故事。





F2.2新救援


第二依撒意亞以救援的宣告開始他的報導(40:1~2)。這救擾是一個新的和更富有奇蹟性的出谷。上主要帶領被放逐的人離開巴比倫回到他們的家園﹔上主要如同牧人一樣和慈善地牧放他們。但是﹐這一次上主不僅把自己啟示給以色列﹐同時祂也將在萬民之前顯示祂的光榮(40:3~11)。在凱旋歸來的隊伍之﹐前使者必先行來到熙雍傳報佳音﹐那裏的守者要因見到上主的返回而高歌歡唱(52:7~8)。前行的人不會感到饑渴(48:21)﹔在他們之前一切障礙將被消除﹐因而他們要走在莊的大道之上(49:11)。松柏要長起來代替荊棘(55:13)﹔上主要將黑暗化為光明(42:16)﹐所有的自然界都要分享新救恩帶來的祝福�山嶺要高呼騰﹐樹木必要鼓掌(49:13, 55:12)。當上主的救援來到時﹐「永久的歡樂將臨於他們(以民)頭上」(51:11)。上主這一救援就要藉著居魯士的興起而實現(46:13, 51:5)。上主自己喚起他(41:2, 25)﹐為引以色列邁向另一個歷史旅程﹐也為叫所有的人都知道﹐唯有上主是上主(45:4,6)。他是上主的受傅者(45:1)和所愛的(48:14)。他還不認識上主(45:4)﹐但上主要使他明了是祂召叫了他。他是上主的「牧人」﹐要履行祂的一切計劃﹐ 「重建耶路撒冷､奠基重修聖殿」(44:23)。就如同過去上主怎樣由埃及領回以色列(42:16~17)﹐現在祂也照樣要從巴比倫帶回祂的百姓(42:18~20, 48:21)。





F2.3上主赦免了以色列


救援是上主對以色列的赦免的行動﹐因為他們之流徒異地是他們應受的罪罰(40:2, 42:24)﹐他們朝拜上主的事情上顯得不夠忠實(43:22~24)﹐呼求上主的名字也不是出於誠意(48:1~2)﹔雖然上主預報的恐嚇早已在歷史上實現了﹐但是以色列仍然冥頑不靈､怙惡不悛(48:3~6, 8~10)﹐上主的正義不能讓他們頑強地消遙法外。然而﹐雅威判決他們﹐只為磨煉他們﹐好像鍛煉銀子一樣(48:10)。上主向以色列哀歎說﹕「恨不得你一向聽從我的命令﹗」(48:18)。現在﹐「她的苦期已期滿﹐她的罪已清償」(40:2)﹐上主消除了她的一切過和愆尤(44:22)。對於些信德小而自認為被上主遺棄的人﹐ 先知更是加以安慰(40:27, 41:10, 49:14~16a, 54:7,10)。他說﹕以色列已造了太多的補贖(40:2)。天主的震怒只是短暫的﹐現在天主的義怒已經過去(54:7)。的確﹐當敵人來剿襲以色列家時﹐上主保持了緘默﹔但祂是如何地在自抑﹐隱藏心中的痛苦呵﹗(42:14)。沒有人能說上主永遠向祂的百姓發怒或離棄他們﹐上主問﹕「離婚書在那裏呢﹖」沒有(50:1)﹗以色列人能3問﹐為何上主仍然維護我們這一群忘恩負義的民族呢﹖上主回答說﹕「因為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43:4)。





F2.4熙雍的重建


雖然熙雍被遺棄了﹐但只是一會兒﹐她必要在上主的仁慈中重建(54:7~8)。因為沒有一位紳士會離棄他年青時的妻子(54:6)﹔同樣﹐上主也不會捨棄祂所愛的城。縱使有荒唐的婦女忘了自己的乳嬰﹐上主也不會忘記熙雍﹐祂已把她的形像刻在自己的手心上﹐她的城牆時常映在祂的眼(49:15~16)。她應該被建得比從前更輝煌美麗(54:11~14)。她的兒女們要從放逐的各地被帶到她那裏﹐而她必須擴充地方才能容納他們(49:19~21, 參見49:22~26)。他們在那裏不再有食物或是飲料的匱乏(55:1~3)﹐沒有欺壓﹐也無須再恐懼﹐因為她要在正義中重建(54:14)﹐上主要與她重訂祂與達味的「一項永久的盟約」(55:3, 撒下23:5, 詠89)。因著熙雍的重建﹐這城將成為外邦人的朝聖地﹐他們要因見到上主對她所做的拯救而自願來歸順﹐承認只有雅威是天主﹐祂與他同在(45:14)。所有住在大地四極的人也都被邀請來歸依上主﹐好能因而獲救﹔人人都向祂屈膝﹐眾舌都要向祂宣誓效忠(45:22~23)。熙雍逐漸成了天主家庭的象徵。





F2.5一神論


第二依撒意亞所面對的是一個受著困惑的民族(40:18, 25, 27, 42:18~25, 43:10~13, 45:9~12, 46:5, 12, 48:5, 51:12~13)。以色列的被掠奪很容易被誤解為雅威的一個失敗﹐而不是雅威正義的審判。在被放逐之﹐前以色列對外邦的神祗已有所知﹐但是這個時候是他們第一次遇到一個使得他們一蹶不振､流離失所的民族及其神祗。在流徙地﹐他們所見的是獻給偶像的堂皇神殿和連綿不絕的香火﹔那裏的征服者將他們的財富和一切的成就都歸功於他們神祗的福佑。而他們﹐除了第二依撒意亞的宣告外﹐沒有任何復國的希望﹐這時他們能問﹕「雅威死了嗎﹖」。第二依撒意亞強調上主獨自創造了宇宙﹐沒有甚麼可與祂匹比的(40:18, 25)。上主盤詰外邦的神祗﹐是否它們也能如同祂一樣預說未來的事﹗﹖(41:21~24, 26~29, 43:12, 44:6~8)。然而﹐朝拜偶像的都將要覺悟到偶像的無能和烏有(46:6~7, 44:9~20)﹐而含羞地歸依上主(41:11, 42:17, 45:24)。上主是唯一能施予救恩的天主(43:10~13, 44:24~28, 45:20~25, 48:12~15, 51:4~6, 12)﹐沒布人能遮掩祂的救援事蹟。沒有其他的神祗會用同樣不可置的方式去施行拯救﹐而上主卻給那已毀滅了的民族帶回生命。也只有祂是歷史的主宰(41:1~4, 25~26, 43:14, 44:24~28, 45:1~7, 8~13, 46:8~11, 48:14~15, 54:15~17)。是上主判決了以色列(42:18~25, 43:28, 48:9~11, 17~18, 51:17~23, 54:7~8)﹐也是上主要解放和復興以色列。其他的邦國﹐縱使他們不認識也沒有崇拜雅威﹐仍然逃脫不了祂的宰制﹔以色列的歷史將要作證和揭櫫這一事實�雅威是人類歷史的主人。





F2.6救恩普遍性


第二依撒意亞以選民光榮的勝利暗示開始﹐不過先知立刻也緊接著解釋說﹐投順以色列就是歸向雅威､承認唯獨雅威是天主。繼而雅威宣告祂自創世以來已有的計劃﹐就是萬民都被召轉向祂﹐承認祂﹐並因而得救。事實上﹐祂誓言這些事必要實現﹐當這事發生時﹐將是以色列無上的榮耀(45:14~25)。因為以色列是雅威的證人。萬民要因以色列的中介地位而獲得上主許給祂百姓的祝福(51:4~5)�。





F2.7上主僕人的詩歌


另一個課題作討論





F3第三依撒意亞


F3.1新的社會


新的社會包括了亞巴和雅各伯的後裔﹕他們是尋求天主的國並忠信於天主的人。上主要領導那些真的守安息日並固守祂的盟約的人來到上主的聖山(56:6~8)。那些遵守天主的法律的人(包括外邦人)必受到祝福(56:2~7)﹐並被納入新的社會中(56:8)。因此﹐上主的殿宇將稱為萬民祈禱之所(56:7)。





F3.2懺悔者將獲得上主的救恩


因為上主與懺悔者和人靈謙卑者在一起(57:15)。天主會重新與新的選民立約並將祂的神賦在祂的子民身上(59:20~21)。上主的城垣將被稱為「救恩」上主的城門為「讚揚」(60:18)。熙雍將成為新世界的中心﹐新耶路撒冷分享著天主的救恩和祝福(參閱60:21)。





F3.3天主的喜訊


天主的喜訊是給予一些正在受壓迫的人民﹕他們是憂傷﹐貧窮､和破碎心靈的一群﹐他們都是尋求天主的安慰。天主就派遣一位默西亞來揭示天主的救恩﹐宣佈上主恩慈之年﹐給一切憂傷﹐貧窮､和破碎心靈的人帶來喜訊(61:1~3)�。





G綜合





G1雅威是「以色列的聖者」


G2雅威是「拯救者」


G3雅威是「贖罪者」


G4雅威是至高無上的和是唯一的統治者


G5雅威是正直和公義的天主�





�
附錄





The day of the lord�
�
Vengeance�
Deliverance�
�
Oppressors:�
Remnant from�
�
Babylon, Assyria�
Israel�
�
Troublers:�
Judah�
�
Moab, Philistia, Aram, Edom�
Nations�
�
Seducers:�
�
�
Cush/Egypt, Tyre�
�
�



Comparis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
Chapters 1-5�
Chapters 25-27�
�
Foolish Children�
Guests at God�s banquet�
�
A rebellious city�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God�
�
An unproductive vineyard�
A fruitful vine�
�



the kingdom of god�
�
Epiphany Of God�s Glory�
�
Judgment�
Restoration�
�
All mankind is like grass�
The remnant are like sheep�
�



God�s plan of redemption�
�
YAHWEH�
�
CREATOR  REDEEMER  KING  WARRIOR�
�
Establishment of his order in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
Means: Vengeance, vindication�
Deliverance, favor, �
�
Objects: Enemies: Nature � Proud �
The new community: Nature � Humble�
�
Result : Judgment on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Full deliverance : Synonyms: City, Zion, righteousness, justice, salvation, peace, splendor, glory, light�
�



The era of restoration�
�
Renewal of covenants�
Democratization�
�
Greater benefits�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
Servants of God�
Mission: Witness to Israel, Light to n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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